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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有效維護公平環境，備受質疑。 

三、長期以來農糧署和糧商關係盤根錯節，本次事件更凸顯糧商制度之不健全，除全面檢討並

進行糧證改革外，行政機關抽檢等後續作為攸關民生甚鉅，本席特此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七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鑒於國道計程收費即將於年底上路，947 名收費

員也將離開工作崗位。依高工局和遠通電收達成之協議，收費員

可選擇轉任遠通電收集團，或領取五個月優離金。然根據調查，

947 名收費員中，只有 9 人順利獲得新職。此外，高工局承諾離職

收費員之離職金，至今仍沒兌現承諾。事實上，收費員普遍面臨

學歷低、年齡高、與職場脫勾等三大劣勢，許多人奉獻畢生青春

，患五十肩、膝蓋積水、呼吸道過敏等職業病，孰料有一天「國

道人工收費」會走入歷史導致前途茫茫。建請高公局以更積極的

態度，協助國道收費員進行轉職，並兌現承諾，給予國道收費員

七個月慰助金，最後要求遠通電收落實企業責任，不得故意設立

高門檻之求職條件，應依約給予收費員正常的求職管道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道計程收費即將於年底上路，947 名收費員也將離開工作崗位。依高工局和遠通電收達成

之協議，收費員可選擇轉任遠通電收集團旗下工作五年，不願轉任或無法順利轉任者，遠

通電收則提供五個月優離金。然根據調查，947 名收費員中，表明願意轉到遠通電收集團任

職者合計 584 人，其中卻只有 9 人順利獲得新職，不到總人數百分之一。此外，高工局

2005 年準備推出國道電子收費系統（ETC）時，就承諾精簡離職收費員每人加發七個月、

約 20 萬元優退離職金，然至今卻仍沒兌現承諾，令收費員人心惶惶。 

二、據了解，遠通電收所提供之職缺，不是要求相關經驗三年或五年以上，就是要高學歷，但

多數收費員僅有國道收費的十到二十年工作經驗，多數人也沒有大專畢業。遠通電收提出

如此嚴苛之條件，令收費員無所適從。事實上，收費員普遍面臨學歷低、年齡高、與職場

脫勾等三大劣勢，許多人奉獻畢生青春，患五十肩、膝蓋積水、呼吸道過敏等職業病，孰

料有一天「人工收費」走入歷史導致前途茫茫。 

三、建請高公局應該以更積極的態度，協助國道收費員進行轉職，並兌現承諾，給予國道收費

員七個月慰助金，最後要求遠通電收落實企業責任，不得故意設立高門檻之求職條件，應

依約給予收費員正常的求職管道。 

（八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鑒於目前全球醫療及保養知識充足，多數國家


